柳 河 县 人 民 政 府

[image: image1]行政复议决定书

柳政复〔2025〕54号

申请人：郭XX，身份证号码：130528XXXXXXXXXXXX
住址：河北省XX市XX镇XX城1号
被申请人：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地：柳河县站前路637号

郭XX不服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不立案决定，向柳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于2025年11月12日予以受理，于2025年12月23日通过电话方式听取了当事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被申请人2025年11月7日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2.责令被申请人依法立案调查并作出处罚决定；3.将处理结果通过电子邮箱书面告知申请人。

申请人称：申请人近期通过全国12315平台举报“柳河县柳河镇东升堂大药房”销售中药饮片时无法提供随货同行单，涉嫌销售不符合法定标准的药品（举报号: 1220524002025102872587600）。被申请人于2025年11月7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该决定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且答复内容存在重大瑕疵，依法应予撤销。理由如下：一、申请人举报的是“在销售环节，商家拒绝向消费者提供随货同行单”，被申请人调查的是商家“购进”时有无单据，回避了商家“销售”时不提供单据的问题，未全面履行法定调查职责。二、申请人在举报材料中已作出《电子送达特别声明》，明确要求所有法律文书通过电子邮箱( 10795852@qq. com)送达。然而，被申请人并未通过该邮箱向申请人送达不予立案告知书。三、申请人的举报诉求中从未申请过举报奖励，被申请人将此完全无关的内容写入正式的法律文书告知中，足以证明其处理本案时极其草率。

被申请人答复称：2025年10月28日被申请人通过举报平台收到郭XX的投诉举报，投诉举报转办单内容为柳河县柳河镇东升堂大药房销售不符合法定标准的药品。2025年10月29日被申请人对柳河县柳河镇东升堂大药房进行现场检查。该案涉商家负责人提供了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谭凤兰身份证复印件，均在有效期内；提供了购进的全部中药饮片的供货企业资质证明文件、随货同行单、检验报告书。针对2025年10月28日举报人提供的处方，因时间过久，案涉商家难以确认是不是当时拿的那个处方。经调查，举报人当时在购买中药饮片时未向该药店索要销售凭证，相关法律法规未作出对销售药品时必须提供随货同行单的规定。该大药房销售中药饮片未开具销售凭证的行为，违反了《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已于2025年8月18日对该大药房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针对申请人10月28日的举报作出不予立案告知并于11月10日将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通过举报人指定邮箱（10795852@qq.com）发送到邮箱内，有邮箱截图为证。被申请人在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后附“因你举报事项不符合《吉林省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规定，不予奖励。”是依据《吉林省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第十五条“举报奖励实施部门应当及时对举报等级、奖励标准等予以认定，并将奖励决定和申请奖励程序告知举报人。”的规定，向举报人告知其所享权利。
经审理查明：

申请人在柳河县柳河镇东升堂大药房自持处方购买中药后于2025年8月4日在全国12315平台上进行举报，举报内容为：举报人拿处方在柳河县柳河镇东升堂大药房购买中药饮片，该大药房销售时未开具销售凭证。被申请人于2025年8月18日对柳河县柳河镇东升堂大药房进行现场检查，该大药房负责人提供了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均在有效期内。在该药房电脑销售记录中，未查询到该药房对举报人销售药品时开具的销售凭证。该大药房销售中药饮片未开具销售凭证的行为，违反了《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被申请人于2025年8月18日对该大药房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给予当场行政处罚：警告。

2025年8月22日被申请人对该大药房复查，该大药房在这次事件后销售药品均已开具销售凭证，已整改完成。

2025年8月28日，申请人再次在全国12315平台进行举报，举报内容为商家未补开消费凭证给举报人，属于拒不改正，请求依法处罚该商家。被申请人在12315平台上回复举报事项不予立案。原因为：该大药房提供了《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且举报人没有提供购买中药饮片药品的处方，由于购买饮片的品种较多，该大药房已记不清楚，因此该大药房无法补开购买药品的销售凭证。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对该大药房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给予警告。经对大药房复查，已改正了违法行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决定不予立案。申请人不服，向柳河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柳河县人民政府作出柳政复〔2025〕4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2025年8月28日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决定。

申请人在2025年10月28日又在全国12315平台上进行举报，举报问题类型为“销售不符合法定标准的药品”，理由为：该商家至今提供不出来销售凭证，怀疑药品的合法性，无法追溯药品的质量问题。被申请人于2025年11月7日在全国12315平台上告知不立案，不立案原因为：该大药房负责人提供了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均在有效期内；提供了购进的全部中药饮片的供货企业资质证明文件、随货同行单、检验报告书。针对2025年10月28日举报人提供的处方，因时间过久，案涉商家难以确认是不是当时拿的那个处方。申请人不服该不予立案告知，遂复议。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全国12315平台举报详情截图（举报单号：1220524002025102872587600）；2.2025年10月29日现场检查记录、调查笔录；3.供货企业资质证明文件、随货同行单、检验报告书；4.柳政复〔2025〕4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5.电子邮箱送达截图。
本机关认为：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被申请人作为被投诉举报企业经营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具有处理申请人投诉举报的职权，具备行政主体资格。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本案中，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举报材料后，针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进行调查后于法定期限内通过申请人提供的电子邮箱送达了举报不予立案告知。即使被申请人只使用全国12315平台告知是否立案也符合相关规定，申请人的复议理由无法律依据。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行了对举报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程序合法。

本案中，被申请人已经对案涉药店未开具销售凭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作出了警告的行政处罚决定，并责令案涉药店限期改正。案涉药店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了改正。申请人举报的未开具消费凭证行为已经处理完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七条规定：“药品经营企业购销药品，应当有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购销记录应当注明药品的通用名称、规格、批号、有效期、生产企业、购销数量、价格、日期等内容。”药品随货同行单就是这项购销记录的凭证。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规定需向零售药品购买者提供随货通行单。在案涉商家提供了供货企业资质证明文件、随货同行单、检验报告书且申请人未提供不合格药品证明的情况下，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告知符合法律规定。

被申请人关于奖励与否的告知符合《吉林省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决定。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柳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2月24日



